
部分爭議性涉司法覆核申法援案件
日期

2009年

2012 年至
2017年

2014 年至
2015年
6月

司法覆核內容

東涌富東邨六旬居民朱綺華申請法援就港珠澳大橋環
評提出司法覆核，政府雖最終勝訴，但大橋工程因而
延誤9個月，公帑多付88億元工程費，全案涉近千萬
元訟費。朱婆婆其後接受電視台追訪，承認當初有人
指使其打官司，自稱「矇查查」提出覆核是「有人教
我」。

2010年5名立法會議員辭職參與補選，引發政府修訂
立法會條例，通過遞補機制禁議員辭職半年內再參
選，郭卓堅入稟司法覆核指修訂草案違憲；先後在原
訟庭及上訴庭敗訴。郭不服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5
名法官一致駁回上訴，郭須付訟費。

就特首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香港政改諮詢
報告，郭卓堅入稟申請覆核推翻報告，但被高院法官
裁定拒絕受理。

近年申法援及
批出宗數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申請宗數
(批出宗數)

19,488
(10,171)

20,005
(10,216)

18,795
(9,579)

18,300
(9,519)

18,844
(8,809)

涉覆核申請
(批出宗數)

432(119)

266(74)

500(107)

437(27)

1,046(29)

近年法援費用支出
年份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資料來源：法援署

經費
總支出

─

5.71億元

5.67億元

5.68億元

7.22億元

6.92億元

涉覆核案
支出

2,190萬元

3,390萬元

2,270萬元

2,940萬元

3,630萬元

─

法援淪提款機 有律師爆額
2014年有律師獨攬129宗案 議員批遭濫用作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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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雨後的泥土芬芳，隨着人潮擁擠的
關口，在一群群不同膚色的人流中，我必
然而又偶然地在這個初夏與香港相遇，並
且有幸與「她」結伴，開啟一段新的人生
旅程。

身臨其境和道聽途說有着本質上的區
別，記憶中的香港，是梅艷芳的《女人
花》，是金庸的《天龍八部》，也是成龍
的《警察故事》。跳躍，斑駁，光怪陸
離，是深巷裡的大排檔，是碼頭上的一艘
艘輪船，亦或是供奉關公的那一炷香，是

英雄出沒的街頭，也是奇跡誕生的舞台。
那些耳熟能詳的文化象徵式早已深入人
心，那些悠揚婉轉的旋律至今還在耳邊。
可是當自己真正走進香港，卻發現香港散
發着別樣的色彩和味道，無法言喻。或許
是低調沉靜的，映入眼簾的是內斂的深
色，但卻有着久遠的底蘊和內涵，大氣非
凡的樓宇，雖高處屹立卻沒有拒人千里。
若以150米作為摩天大樓的辦公室門檻，香
港現存的摩天大樓不少於215棟。全球最高
的100棟住宅大樓，香港佔了一半。香港面
積約1,106平方公里，人口超過730萬，這
個狹小的地方，密佈着如此眾多的人口，
香港的道路也很窄，可是卻從未見到交通

擁堵的現象，走在街道上，但見行人如
梭，車流如海，然而卻秩序井然不慌不
亂，一派國際大都市風範，盡顯包容氣
質。

我喜歡有故事的地方，特別是在這個地
方本身就是一個故事。香港是一個可以探
尋城市密碼的東方明珠，她有着東西方文
化集錦碰撞的那種矛盾感，鋼筋水泥間有
着無窮無盡的廣告牌，轉角街邊有賣雞蛋
仔的老人，每一幕都是一場劇情。

看過一本書，叫做《香港味道》，寫的
是香港的美食。話說與內地相比，香港只
是彈丸之地，但卻有着許多獨特的味道。
作者書中如是道，味道是一種神奇而又實

在的東西，香港亦是。也正因為不是什麼
東西，很難科學地準確地說得清楚，介乎
一種情感與理智之間，十分個人。作者的
味道固然是指食物的口感等等，我卻喜歡
拿來做另一種感官的形容。作為一個曾被
殖民統治的地區，回歸祖國的懷抱，面臨
着兩種體制的交融和碰撞，年輕人中年人
老年人對待兩地的態度想法，去內地淘金
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來香港感受資本主義
體制的內地人也越來越多，這是一個新舊
變遷的香港，是一個堅守青春的香港，更
是一個走向繁榮穩定的新時代的香港。

正如人所言，香港是一座生活愈久愈容
易喜歡的城市。這裡星光閃爍，霓虹喧

囂；這裡人流如織，節奏緊湊。我想正是
歷史刻印的年輪，和現代的朝氣碰撞，鑄
就了這顆東方明珠璀璨的魅力吧。

初識香港
警聯部 曹晶溶

申請法援應付司法覆核訴訟，近年愈見普遍，但當中
部分人濫用服務，甚至被外界形容為「提款機」。

「覆核王」3年內申21次
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3年內就申請過21
次法援，終被法援署狠批濫用服務，更罕有地規限未來
3年不再受理他申請法援去處理司法覆核，可見有關部
門也忍無可忍。
據法援署向本報提供資料顯示，最近5年該署每年平
均接約1.9萬宗法援申請，每年約批出一半個案。而每
年約萬宗的批出個案，為當局帶來龐大財政負擔，如
2017/2018年度法援費用支出就高達6.92億元，較對上
年度雖微跌4%，但對比2013至2016年的3個年度，則
分別大升21.3%、22.1%及21.9%。
法援條例訂明，署長一般會從法援律師名冊挑選私人
執業律師代表受助人，該署設有委派準則，包括獲委案
件上限和獲累積法援費(如適用)等，受助人亦有權自行
提名律師，但法援署考慮律師提名時，如發現所接案件
超上限，會要求受助人從名冊提名另一律師。

有律師向法援申請人兜生意
不過，有法律界人士踢爆，近年有同行向法援申請人

兜生意，游說交由他們處理案件勝算較高，而署方以受
助人的最大利益出發，一般都會批准類似要求，「因為
就算打輸官司，受助人都心甘命抵，唔會賴法援署所託
非人。」這亦造就個別律師常接法援官司而出現超額情
況。
資料顯示，在2016/2017及2017/2018年度獲法援署

指派案件最多的1位律師，同樣處理43宗民事案，接近
45宗的上限，而他們在短短一年分別賺取約235萬元及
218萬元的法援收入。
若單計宗數，有律師更在2014年獨自包辦129宗案
件，較上限超出1.87倍。法援署今年初終決定修訂律師
及大律師每年獲委個案上限，分別由45宗及25宗民事
案，收緊至35宗及20宗，令人估計可能與律師狂接法
援官司有關。
事實上，近年涉及司法覆核的法援個案申請亦急劇增

加，去年達1,046宗，較前年增一倍多。
過去5年，相關申請平均每年約530多宗，每年約
13%個案獲批。而據最新2016/2017年度數據，涉司法
覆核案的法援費支出為3,630萬元，較對上年度飆升
23%；對比2012/2013年度僅2,190萬支出，升幅更達
66%。

葛珮帆：濫用才「罰人」停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稱，近年涉及社會重大議題
或政府工程，幾乎每宗都有市民提司法覆核，再申請法
援打官司，將政治爭拗訴諸法律解決，嚴重到變成常
態。她指法援是否遭濫用，社會自有公論：「就連法援
署長都覺得有人濫用，先至會『罰人』停賽！」她說法
援審批太過鬆手，希望部門可重新審視批核程序，防公
帑遭濫用。

法律援助服務素為香港

法制重要一環，確保市民不

因缺錢而無法尋求公義，但近年申請法援個

案高企，兩年間經費支出飆升兩成多，更衍

生個別律師「爆Quota」情況，所接法援案

超過委派限額；追溯至2014年就曾有律師獨

攬129宗案件，超上限近兩倍。今年初法援

署大幅收緊律師年接案件限額，令人懷疑與

律師「爆Quota」有關。有立法會議員狠批

法援被利用作政治工具，凡爭議大的議題都

有人司法覆核再申法援打官司，促部門嚴加

審視申請，防濫用情況惡化。據了解，政府

高層亦對法援相關問題表示關注。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覆核王」濫申請 罰「停賽」仍上訴

近年法援支出高企，更被指遭
人利用作政治工具。就此，法援
署發言人稱，法援政策的目標是
確保所有符合法援條例規定及具
合理理據在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
辯者，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
法尋求公義。申請人須通過經濟
審查，財務資源不得超過30.2萬

元；民事案件則須通過案情審查，確保
具合理理由，申請會由法援署的法援律
師審核，複雜個案或再向私人執業大律
師徵詢獨立法律意見。
法援署重申為防止濫用法援，任何

人如作虛假陳述以獲法援，經定罪可罰

款一萬元和監禁半年。
法援署今年1月2日起修訂律師及大

律師每年處理案件宗數上限，法援署解
釋該署備存法援律師名冊，並制定委派
律師準則，設有獲委個案上限和獲累積
法援費上限。
委派法援代表律師時，會以受助人

利益為依歸。為進一步保障受助人利
益，該署檢討大律師/律師可獲委派個
案上限及修訂準則，並獲法律援助服務
局通過於年初實行。
發言人強調，相關檢討並非因有個

別大律師或律師處理過多個案遭投訴而
展開。

法援署：呃法援可囚半年
保
－
障
－
利
－
益

法援支出持續高企，更頻出現
律師「爆Quota」情況，超過法援
委派官司限額。執業大律師陸偉
雄指出，法援署採取公平原則，
容許個案申請人指派心儀律師，
但若該律師手上的法援案件已超
出年度上限，俗稱「爆燈」，申
請人就要提供原因，解釋為何需

要特別指派某位律師做代表。
他指，部分涉及司法覆核的法援案

件如屬人權法的專業範疇，可供選擇
的律師相對較少，故業界會理解他們
較易「爆燈」原因。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則認
為，不少司法覆核案件會涉及挑戰政
府的政策，而部分法援案的律師本身
就是議員或有政黨背景，擅長打涉及
憲法及人權法的案件，「呢類案打得
多就自然精，行內唔係咁多人打呢類
案，變咗來來去去都係部分律師同個
別律師行做代表，所以睇落唔公
平。」
他稱，除了涉及政策案件，近年有

關南亞人酷刑聲請的覆核案數目亦急
增，法援申請人往往同樣集中指派個
別律師處理。

擅長打人權法 多人搵易「爆燈」
公
－
平
－
原
－
則

法律援助署去年9月下令，
指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
卓堅過去多次申請法援的行為
屬濫用，故決定在未來3年內
不受理任何由他提出司法覆核
的法援申請。郭卓堅其後就法
援署此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但
被拒絕受理。郭昨向上訴庭就

被拒受理覆核的決定提出上訴，上
訴庭經審訊後將押後裁決。
郭卓堅自2006年起已成功提出逾

30宗司法覆核，而最近3年21次申
請法援失敗。去年6月，他到高院
就寮屋政策申請司法覆核後，在庭
外自爆收到法援署信件，指其過去3
年多次申請法援挑起多宗司法覆
核，包括前特首梁振英出任政協副
主席、「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
禎宣誓案、及警務處在2014年禁止

有關公眾集會等。
翻查記錄，郭在 2014 年 7月至

2017年4月期間，21次申請法援失
敗，其中17次被法援署駁回，4次自
行撤回。根據法援規例，任何人在同
一訟案申請被拒兩次或以上；或在其
他情況下申請被拒4次或以上，而法
援署署長覺得行為構成濫用，可在3
年內不考慮該人的任何申請。

同一案申法援 限兩次被拒
在昨日聆訊時，法援署代表、資

深大律師林定國指出，根據法援署
規定，任何市民申請法援被拒後再
次申請的次數實際上有限制，同一
案件中申請法援只限兩次被拒，或
不同案件申請法援只限4次被拒，
法援署長有酌情權認為有關人等濫
用法援服務，而限制其申請。

他續說，法援署的命令只限去年9
月25日之後，郭卓堅所提出的司法
覆核法援申請，命令中不包括其他
刑事及民事案及已獲批許可的司法
覆核案件。
林定國表示，法援署發出該命令後，
郭卓堅分別就命令申請司法覆核及向
法援署提出上訴，惟處理司法覆核申
請的法官拒絕司法覆核許可，因郭已
向法援署申請上訴，可待上訴被拒後
再申請司法覆核，並透露法援署亦將
上訴聆訊排期於今年4月13日聆訊，郭
當日沒有出席，被聆案官駁回上訴。
不過，上訴庭指出，法例無列明

有關人等向法援署提出上訴被駁回
後，不可以再次提出上訴。林定國同
意此說法。
昨日並無律師代表的郭卓堅聲

稱，因法律知識貧乏而需要法援律
師協助，基本法亦賦予他提出司法
覆核的權利，法援署的決定是「剝
奪」他的權利。他並要求豁免訟

費，因他是為
「公眾利益」及
「憲制責任」而
提出上訴。
不過，法援署
一方認為，本案
無特別情況可豁
免訟費，因覆核
被拒的原因不涉及憲法，只關於運
用機制的問題。上訴庭經審訊後將
案件押後裁決。
郭卓堅在法庭外聲稱，就去年9
月25日法援署拒絕其申請提出上
訴，當時法援署將內庭聆訊排期在
今年4月；但法庭於去年12月拒絕
批出覆核許可，建議他待內庭聆訊
有結果後再申請。
他就法援署的命令申請司法覆

核，根據法庭規定須在3個月內提
出，但內庭聆訊開展時已超過司法
覆核期限，故決定提出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街道行人如梭，車流如海。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近年申請法援個案高企近年申請法援個案高企，，兩年兩年
間經費支出飆升兩成多間經費支出飆升兩成多。。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卓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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